
截至目前，我国律师队伍

人数已达67.7万多人、律师事

务所 3.9 万多家，全国律师年

均办理各类法律事务近 1300

万件。这是记者从司法部日

前召开的律师工作座谈会上

获悉的。

新华社 王琪 作

律师队伍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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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思思 通讯员 何栎炯

近日，绍兴市国信公证处通过“赋强公

证”，助某银行与企业签署标的金额高达上亿

元的授信协议，既助企纾困，又保障了银行资

金安全。

此前，绍兴当地几家民营企业陷入资金

周转困境，急需贷款。然而，银行担心企业经

营状况不佳，若无法按时履行合同，可能导致

执行难。为此，双方特向公证处寻求解决办

法。

由于双方此次授信协议标的金额高达上

亿，涉及抵押、质押、保证等多种担保形式，牵

连相关企业甚多，公证员向双方推荐“赋强公

证”。

“该类公证文书，不仅具有真实性、合法

性，而且能够在发生债务人违约的情况下，不

经诉讼，快速进入法院的执行程序，降低金融

债权实现成本，尽最大可能挽回债权人的损

失。”公证员说。

很快，银行与企业采纳了公证员的建

议。从银行和企业提出咨询申请，到量身定

做“赋强公证”方案、制订强制执行条款、帮助

修改补充协议、核实大量证明材料，再到上门

服务签订授信协议、借款合同以及担保合同，

最后出具公证书，仅 4 天完成了所有赋强公

证程序。

相关链接：

“赋强公证”，全称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

行效力公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

五条、《公证法》第三十七条以及《最高人民法

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等有

关规定，对公证处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

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

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

《人民日报》 魏哲哲 整理

【案情】苏甲与代某夫妻育有苏乙等6名

子女。代某去世多年，苏甲现已 94 岁高龄，

无住房，视力残疾，平时出行不便，需要看护，

在其长子家中生活 10 年，家庭矛盾较深，其

他子女均无照顾意愿。苏甲要求入住养老

院，因每月需缴纳费用等与子女发生争议，苏

甲起诉请求判令 6 名子女支付赡养费，并每

月探望一次，法院予以支持。

【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

六条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

保护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第十八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

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

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

者问候老年人。

审理法院认为，苏甲将子女抚养长大，六

子女依法应履行赡养义务，包括对老人精神

慰藉。苏甲基于家庭现实情况，要求到养老

机构生活，应当尊重其意愿。综合考量苏甲

实际需要、各子女经济条件和负担能力及当

地生活水平等因素，判决六子女每人每月给

付苏甲赡养费500元。六子女对苏甲除履行

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的义务外，还应履行

精神上慰藉的义务，每人每月应当看望及电

话问候苏甲一次。

法官表示，现实生活中，有些老年人基于

家庭现实情况考虑，选择在养老机构安度晚

年。应当依法保障老年人对于养老方式多样

化的诉求及其自主选择养老方式的权利。此

外，子女不仅应履行经济上供养的义务，还应

重视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本案判决体现了

对老年人在养老方式等问题上自主意愿的尊

重和对于精神赡养的倡导，以保障老有所依。

通讯员 慕煊 本报记者 蓝莹

近日，平阳法院审结一起房地产经

纪公司诉房开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

的合同纠纷案件。原先是双方就代理销

售引发的纠纷，而后却牵扯出人脸识别

的侵权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20 年 9 月，房地产经纪公司与房

开公司签订了《商品房委托销售协议》，

约 定 由 房 地 产 经 纪 公 司 代 理 销 售 房

屋。房地产经纪公司要在客户到访前

通过 APP 向房开公司报备到访的客户

（姓氏+联系方式），报备时间不得晚于

客户到访前 30 分钟，否则，该客户视为

自然到访客户，不作为有效“带看”到访

客户。后双方就本项目销售推介服务

又签订了一系列补充协议，合作期限自

2020 年 9 月 18 日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合同到期后，双方就服务费金额发

生争议，房地产经纪公司遂将房开公司

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房开公司支付服务

费46083379.22元并支付违约金。

房开公司辩称，销售房屋中有54套

的购买客户有人脸识别系统截图证明客

户系房开公司客户，不应支付对应的佣

金。

对此，房地产经纪公司表示，人脸识

别系统截图不具有合法性，且房开公司

已授权员工在成功销售确认单上签字确

认客户归属。

法院经审理认为，由于本案涉及自

然人个人信息且房开公司通过人脸识别

系统采集的个人信息系用于其商业目

的，应得到被采集信息个人的明示同意，

而某房开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销售过

程中人脸采集的行为已征得客户的同

意，故该组证据不予采纳。上述房源系

某房地产经纪公司成功销售，某房开公

司应依约支付相应的服务费。

相关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六

条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

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

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

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银行担忧企业还款难

公证处：试试“赋强公证”

老人养老选择应获尊重

售楼处擅自采集客户人脸？

法院：“偷脸”证据不予采纳

《检察日报》 蔡俊杰 陈璐萍 欧阳玲玲

“ 检 察 官 ，请 帮 帮 我 和 我 的 孩 子

⋯⋯”近日，小芳（化名）向宁波市海曙区

检察院检察官焦急求助，希望检察官能

帮助其女儿继承应得的遗产。

检察官经询问后得知，小芳与张某

共同生活多年，并生下了女儿乐乐（化

名），但二人一直未领结婚证。2022年3

月，张某在工作时突发意外去世，没有留

下任何遗嘱。另外，张某父母均健在，乐

乐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小芳提交了支持起诉申请书、乐乐

出生证明等材料，检察官经审查后发

现，该案缺少能证明乐乐具有继承权的

关键证据，遂指导小芳提交 DNA 亲子

关系鉴定报告，以确定乐乐与张某的关

系。一个月后，小芳向检察官提交了鉴

定报告，报告显示张某和乐乐系父女关

系。

检察官认为，根据相关规定，非婚生

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本

案中，虽然小芳与张某未领结婚证，但是

乐乐作为张某的亲生女儿，理应享有继

承权。

考虑到乐乐的特殊情况，海曙区检

察院聘请了两名儿童观护员，对乐乐的

成长情况、被抚养情况及与其他继承人

关系亲密程度进行调查，并形成了儿童

观护报告。报告显示，乐乐自出生后就

由小芳和张某共同抚养，且与其他继承

人关系融洽，相处和谐。

检察官收到儿童观护报告后，认为

本案各方当事人有一定感情基础，有调

解结案的可能。于是，检察官多次打电

话询问小芳的意愿，小芳表示其与张某

的亲友日常相处不错，只要他们愿意让

乐乐继承四分之一的遗产，就同意调

解。同时，检察官多次与其他继承人沟

通，向他们释明乐乐理应享有继承权，而

且乐乐尚年幼，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来守护她的成长。经沟通，乐乐的爷爷

奶奶自愿放弃继承权利，并表示今后仍

将小芳及乐乐当做亲人对待。目前，该

案已调解结案。

据悉，2022 年以来，海曙区检察院

探索开展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支持起诉

工作，与区法院会签《涉未成年人民事案

件检察院支持起诉工作制度》，并创新设

立儿童观护员调查制度，组建儿童观护

团，围绕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和生活习

惯等七方面事项开展调查，形成第三方

书面报告。截至目前，该院已支持起诉

变更监护权、支付抚养费等涉未成年人

民事案件 10 余件，开展儿童观护调查 6

次。

如何保护非婚生孩子的继承权如何保护非婚生孩子的继承权


